
检验检测机构自我声明

作为法人代表或负责人，现声明如下：

本检验检测机构已经依法设立或注册，保证独立、客观、公

正地从事检验检测工作，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；并承诺独立

于出具的检验检测数据、结果所涉及的利益相关方，不受任何可

能干扰其技术判断因素的影响，确保检验检测数据、结果的真实、

客观、准确。

本检验检测机构具有固定的工作和检验检测场所；拥有与本

机构确立了合法劳动关系、且与所开展的检验检测工作相适应的

专业技术、管理人员；具有能够独立调配使用的固定或可移动的

检验检测设备及设施。

本检验检测机构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、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》等相

关法律、法规及规章的规定。

本检验检测机构符合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》及

相关评审补充要求。按照规定的规范或准则建立了管理体系并有

效实施，具备对检验检测质量进行有效控制的能力，并开展了符

合要求的内部质量体系审核和管理评审。

在此我保证本检验检测机构所提交的申请内容均为真实信

息。



上述声明如有不符合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及检验检

测机构承担。

检验检测机构名称 （盖章）：山东省环玶监测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2023 年 08 月 12 日


